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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序 

  韓非曰：「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

弱，則國弱。」國民的法治精神是決定社會秩序甚至國家盛衰

的基礎。我國國民的法治觀念淡薄，人情往往重於事理及法律，

對於自身權益亦不知依法循求保護，改進之道，實應從加強法

律教育著手。 

  本書參考教育部八十二年十一月公布「法學概論」之課程

標準撰寫，全書共分一、法律學。二、現行法概要（介紹我國

主要法律之內容，並特別著重民法之講述）。三、我國現行司法

制度等三大單元。冀由此書，使學習者能知法律之梗概，除保

護自身權益外，並對社會秩序與公義之建立有所裨益。 

  本書原於民國八十五年間，由本人與振鯤棣合著，尚受學

界重視。近年法令變動頻繁，本書亦須配合增修內容。本人忙

於案牘，無暇兼顧改版事宜，乃由振鯤獨力完成。為免掠美，

於本版起改由振鯤棣獨任作者，並樂為之序。 

 

李復甸 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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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編 法律學 

第一章 導 讀 

第一節 前言—為何要瞭解法律 

  西元 1753 年，一個明朗清新的早晨，在英國牛津大學的一間教室裏，學生

們帶著點興奮與焦躁，正期待著他們的英國法課程教授到來，這是牛津大學有

史以來第一次開設有關英國法的課程，在此之前英國的大學向來只有羅馬法的

課程，這位教授正是布萊克史東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1，後

來也成為著名的法官，他在上課時說了以下的話：「…如果各位紳士們，沒有一

些關於法律的知識，那麼在人生的任何場合，你都無法適當地保護社會大眾或

自己應有的權利。」 

  在二百多年後的今天，法律知識對於個人的重要性更是有增無減，每個人

「從搖籃到墳墓」的過程中，都將直接或間接的與法律發生關聯，因為法律是

人人所應遵循的社會生活規範，知道法律，瞭解法律，不僅只是消極的使自己

避免違法，更可以積極保障自己的權益。所以法律對於個人的重要性，實不言

可喻。 

第二節 法治與民主之關係 

  現代法治國理念下，基於「主權在民」，立法機關之權源係來自民主選舉的

授權，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後，行政機關即須「依法行政」，除彰顯國家施政

的「民主正當性」，並能落實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社會才能在法治基礎上建立

起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社會，故法治的根本在於民主，而民主的建立在於

法治，二者實為一體兩面的關係。如果法治脫離民主，法律就失去全民正義的

                                                      
1 威廉 布萊克史東（Sir 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英國法律學者，曾擔任英國王座法院（Court of King’s 

Bench）法官及高等民事法院（the Common Pleas）法官。他在 1741 年自牛津大學潘柏克學院（Pembroke 

College, Oxford）畢業，同年 11 月被中殿律師學院（the MiddleTemple）錄取入學，於 1746 年取得律師資

格。在 1743 年他已獲選成為牛津大學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的研究院士（Fellowship）（萬靈學院

就在以拍攝電影哈利波特劇中魔法學校餐廳而著名的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北方不遠處），

並自 1753 年開始講授普通法，首開英國大學講授英國法課程之先河。至 1765 年其將講稿整理出版成為

《英國法釋義》（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該書流傳甚廣，再版 20 餘次以上，影響深遠，

現今萬靈學院圖書館存有其雕像以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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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則國家就易在獨裁者的恣意下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如果民主脫離法治，

民主就成為肆無忌憚的放任，則放任下的民主反而成為破壞社會安定的亂源。 

  其實「民主」一詞，是複雜的法政理論，也是簡單的生活態度，因為民主

其實就是「極權」或「霸道」的反義字，民主所追求的是服從多數，尊重少數

的和諧。民主也是一種「我雖不同意你的意見，但仍願意維護你說話權利」的

包容，所以民主絕不是個人漫無紀律的放任，更不是個人恣意橫行的專制。在

現代民主社會中，政府固然要保障人民權利，不能再有封建時代「朕即國家」

的獨裁心態。人民也必須遵守法治約束以維護民主，如果個人假民主之名放任

作為而侵害他人權利，則此非民主，反而是破壞民主的違法行為，故民主不能

脫離法治，亦唯有法治才能保障民主，如此才能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

之內人人自由」。惟我國人民法治觀念薄弱，民主素養亦待建立。反應於生活面，

則見國人遇事往往人情重於法治，遇權利則爭，有義務則避。反應於政治面，

則國會殿堂之內，屢見民代打鬧不休；殿堂之外，時聞群眾事件脫法失序，究

竟是表達民主，或是遊走違法邊緣，而政府態度或因民粹或因選舉考量而左右

不一，徒增國人迷惑與不安。反應於社會面，更見犯罪率逐日增加，犯罪年齡

逐日下降，令人深憂不已。論社會治安敗壞之因，當不止一端，溯本探源則在

國民的法治教育不足，既不能知法，又怎能守法？故欲建立民主法治的祥和社

會，其根本在於法治教育的落實，以期人人都能知法，進而守法。 

  但是法學浩瀚，法令又多如牛毛，卻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窮經皓首的研讀

法律，對於法律學者以外的其他人，應該提供他們一種便捷有效的途徑去學習

法律，以達到全民知法的理想，而「法學概論」一書正是這把開啟法律學習之

門的鑰匙。 

第二章 法律概說 

  學習法律的第一個問題，不免要問到：「法律是什麼？」這個問題正是法律

學的中心課題，自古以來，曾有許多學者分別從不同的立場，為這個問題提供

許多答案，西元前的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 428-348 B.C.）為此寫下「法律」

（Laws）一書，羅馬法學家西塞羅（Cicero 106-43 B.C.）寫下「論法律」（de 

legibus），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也著書論述「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當代法理學大師德沃金（Ronald Dworkin）2的名著「法律帝國」（Law’s 

Empire）亦在討論此問題，全書開宗明義於第一章就提出「法律是什麼？」，可

                                                      
2 羅納德 德沃金（Ronald Dworkin），美國紐約大學法學教授、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當代著名法理學

家。其思想與學說對於西方法學、政治、哲學領域均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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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此一問題不僅是法律學最基本的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在

不同的面向上，可以找到不同層次的答案，並不是簡單的一句話可以圓滿說明。

以下我們嘗試從法的語源及法律與其他規範的關係，去勾勒出法律的面貌。 

第一節 法律的語源 

一、我國法律的語源 

  我國自古以來，法通常是指事物的常理，爾雅釋詁說道：「法，常也。」法

同時指禮節，周禮天官就說：「法其禮法也。」法也是指制度，管子曾說：「法

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法也是指模範，中庸就說：「君子行而世

為天下法。」法既是禮法制度或是模範，對於違法者就須有所處罰，故法也代

表刑罰，管子就說：「殺僇禁誅謂之法。」  

  從法的語源來看，法的古字寫作「灋」，是由「水」「廌」「去」三個字所組

成，東漢許慎於說文解字中解釋謂：「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

直者去之，從廌去」所謂「廌」，說文解字指其：「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

獄，令觸不直」。「水」代表公平；「廌」通「豸」，性忠直，為喜善厭惡之異獸，

代表懲罰；「去」代表去邪扶正。換言之，法就是對於不守禮法制度之人施以公

正的刑罰。 

  律者就是法，爾雅釋詁也說道：「律，常也。」與法同義，故「法」「律」

是互通的同義字，依據史記李斯傳的記載，直到秦二世用趙高，申法令，始「更

為法律」，秦漢以後法律才成為通用的名詞。法學亦稱為律學，漢朝以後講授法

律學已蔚成風氣，唐朝大詩人白居易任刑部尚書時，尚曾奏請「懸法學為上科」

以招攬人材。  

二、西方法律的語源 

  法律在西方語源中與拉丁文密切相關，拉丁文中的 Jus 原是指羅馬人在法

庭上必須發誓說真話，後來羅馬法就以 Jus 代表一種理想或自然法。其後羅馬

法中如國王制定、民眾大會立法、平民會議決議、元老院決議等制定法漸增，

中世紀後羅馬人就以拉丁文 Lex 代表人為制定的一切行為規範。Jus 與 Lex 不

同，Jus 指抽象或實質意義的法，含有公平、正義、權利等意義，例如自然法。

Lex 指人為具體確定並有立法形式的法，例如羅馬王政時期3國王制定的法律，

                                                      
3 古羅馬歷史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最初是王政時期（B.C.753- 509）又稱羅馬王國，是羅馬從原始社會

的公社制度走向國家的過渡時期。羅馬王政時期結束後，進入羅馬共和國時期（B.C. 510-27），國家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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